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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JS
2022
0420
0065

泰州市靖江市江平路56
号，江苏三立液压机械
有限公司，使用乳化油
生产，废气直排，出租
厂房生产时散发恶臭。
每次为应付检查，都将
乳化油生产线及对外出

租厂房停产。

泰州市
靖江市

大气

2022年4月7日，靖江市委书记、市政府市长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带领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靖江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江苏三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督查整改进
展情况。4月21日，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会同靖城街道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企业正在生产中。4月22日，靖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带领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靖城街道办
事处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江苏三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调查了解举报情况，督促企业整改。该企业“年产8000套液压油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2014年6月经原靖江市环保局审
批（靖环建审〔2014〕93号），2015年5月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靖环建验〔2015〕014号）；“年产50万支液压油缸”扩建项目于2016年2月份经原靖江市环保局审批（靖环建
审〔2016〕22号），2018年9月30日进行环保“三同时”自主验收。该企业排污许可证编号91321282141122677Q001U。该企业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焊接车间焊接工位上方均安装了
集气罩，焊接烟尘经收集管道集中收集通过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高空外排。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关于“江苏三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使用乳化油生产”问题。经现场查勘，生产过程中使用乳化液的设备分别为下料区的3台锯床、机加工车间的32台（套）各类数控加工设备，
锯床及各类数控加工设备配套有乳化液循环箱或托盘，检查时上述设备均在使用中，周边未发现有乳化液“跑、冒、滴、漏”现象。该单位使用乳化液和水以1：80的比例混合后加入
生产设备，用于降温保护设备；使用乳化液为水性，使用过程不产生废气。
二、关于“废气直排，出租厂房生产时散发恶臭。每次为应付检查，都将乳化油生产线及对外出租厂房停产”问题。因靖江市疫情影响，江苏三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自3月24日-4月2
日停产。4月5日、11日、21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锯床及各类数控加工设备均在生产。该企业共设置了3个生产车间，分别为装配车间、焊接车间、机加工车间，无对外出
租厂房的现象。
4月21日现场检查时，焊接车间焊接工位上方均安装了集气罩，焊接烟尘经收集管道集中收集通过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高空外排。该企业2019年在厂区东侧建有一条喷漆生产线（水性
漆），喷漆房部分设施及管道已拆除。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项目类别69、通用设备制造业，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不纳
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4月5日，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外粉尘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4月5日无组织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上风向：厂东南界外
0.284mg/m3，下风向：厂西界外0.620 mg/m3、厂西偏北界外0.673 mg/m3、厂北偏西界外0.691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
限值（1.0 mg/m3）；4月22日，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外粉尘、非甲烷总烃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4月22日无组织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上风向：厂西南界外
0.275mg/m3，下风向：厂东北界外0.549mg/m3、厂东偏北界外0.568 mg/m3、厂北偏东界外0.513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
限值（1.0 mg/m3），非甲烷总烃浓度（上风向：厂西南界外0.80mg/m3，下风向：厂东北界外1.06mg/m3、厂东偏北界外1.16 mg/m3、厂北偏东界外1.08mg/m3）符合《江苏省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20 mg/m3）。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但下风向无组织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确实比上风向数值高，对周边群众存在一定环境
影响。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将对企业周边环境恶臭进行监测，待监测结果出来后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部分
属实

一、4月19日，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江苏三立液
压机械有限公司“焊接工序未采取集中收集处
理措施，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环境
违法行为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泰环罚字
〔2022〕1-029号），处罚金额5.96万元，责令
该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企业已完成焊接车
间整改。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将根据企业周
边环境恶臭监测结果，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二、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加强日常监管、环
境监测，督促企业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正常、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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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J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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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靖江市新港大道
26号，江苏东方船研环
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固废去向不明，未建立
固废处理台账，沿河边
填埋固废、危废，使用
高硫焦炭，检测报告不
全，废气未经处理直
排，无污水收集池，雨
天厂区红色污水横流，
厂区扬尘污染严重，散
发刺鼻气味，机油等危
废未按实际使用申报，

随意倾倒。

泰州市
靖江市

土壤,大
气,水

2022年4月21日，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会同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4月22日，靖江市委副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带领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靖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江苏东方船研环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调查了解举报情况，督促企业整改。相关情况如下：
一、关于“固废去向不明，未建立固废处理台账”问题。查阅该企业环评，该企业产生的一般固废有废铁、渣球、旋风除尘颗粒物、99%亚硫酸钠。该企业在厂区西侧建有1处仓库，
用彩钢瓦分隔成5个小仓库，分别贮存废铁、废棉板、废岩棉、炉渣和玄武岩等。该企业与盐城嘉华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棉渣处理合同，台账记录2021年度共处置废岩棉、渣球边角料
、旋风除尘产生的粉尘11015.2吨，处置废铁377吨。经调查，该企业没有对脱硫工序使用蒸发结晶的方法析出 99%的亚硫酸钠，而是 PH 试纸测试判断是否有处理效果，如果达不到
效果就将废水用于制胶工段，故无一般固废99%亚硫酸钠产生。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危险废物。
二、关于“沿河边填埋固废、危废”问题。4月21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沿河边填埋固废、危废，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组织对该企业河边段开展场调。
三、关于“使用高硫焦炭，检测报告不全”问题。该企业提供了与无锡红塔炉料有限公司的焦炭采购合同，并提供了焦炭分析化验报告，化验报告显示，焦炭硫含量均<0.8%。
四、关于“废气未经处理直排”问题。该企业主要产生熔化炉、集棉摆锤和固化炉废气，均配套了废气处理设施。熔化炉废气处理工艺：旋风+布袋除尘+焚烧炉焚烧+碱法烟气脱硫；
集棉摆锤和固化工段废气处理工艺：岩棉板干式多层过滤。4月21日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企业介绍，因疫情从4月1日至4月21日一直停产。该企业提供了2021年1月3日至2022年3
月31日的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台账。待企业恢复生产后，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将对企业废气排放情况组织监测。
五、关于“无污水收集池，雨天厂区红色污水横流”问题。该企业无生产性废水产生，未建污水收集池，未建初期雨水收集池。4月21日检查时，场地上未发现有红色污水。经调查，
2019年以前，废棉是露天堆放在场地上的，因废棉中含有酚醛树脂，遇雨水后场地积水呈红色；2019年以后，废棉全部堆放至仓库内，并建有挡水坡。
六、关于“厂区扬尘污染严重，散发刺鼻气味”问题。4月21日检查时，该企业厂区西侧的固废仓库（贮存废铁、废棉板、废岩棉、炉渣、玄武岩）未安装库门，也未设置围堰；厂区
西北角露天堆放有白岩石、玄武石、废渣等，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厂区东北角露天堆放废气处理设施更换的布袋及废岩棉；现场未闻到刺鼻气味。
七、关于“机油等危废未按实际使用申报，随意倾倒”问题。4月21日检查时，该企业在厂区西南侧围墙边露天堆放有1桶废机油。经调查，该企业厂区西南侧围墙边露天堆放的1桶废
机油是盐城嘉华建材有限公司（东方船研公司委托处置棉渣的公司）于2022 年1月份在装卸棉渣时，维修其装载机产生的，维修单位为如皋市先虎机械设备维修服务部；东方船研公
司生产设备不用机油，只有装载机和叉车使用机油，该企业与如皋市先虎机械设备维修服务部签订了装载机和叉车维修协议，约半年更换一次，维修更换下来的旧件及废油由如皋市
先虎机械设备维修服务部带回按规范处理。

部分
属实

一、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对江苏东方船研环
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露天堆放玄武石、白岩
石、废渣，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一般固废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
”、“废机油露天堆放”的违法行为立案查
处，拟处罚金额39.9万元，责令该企业改正违
法行为。
二、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组织对该企业河边
段开展场调，待场调结果出来后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三、江苏东方船研环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制定
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整改
措施、责任人，整改措施包括固废仓库安装库
门、规范一般固废贮存措施、对露天堆放玄武
岩、白云石、废渣采取有效覆盖抑尘措施、通
知第三方立即清理废机油桶并依法依规处理、
建设初期雨水收集池等，计划于5月底前完成整
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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